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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省通信行业进一步落实就业准入制度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发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铁通湖北分公司，中通服湖北公司、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落实就业准入制度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求，营造和谐工作环境，建立健康有序工作秩序，促进我省通信行业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效落实，根据《劳动法》、《职业教育法》等相关法规及原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关于我省通信行业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通知》（鄂劳社函[2003]132号）要求，结合我省通信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开展情况，现就我省通信行业进一步落实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结合湖北通信业实际情况，拟用一年半时间，完成我省通信业特有工种现有人员持证上岗的鉴定工作，引导我省通信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步入良性循环、有序实施轨道，使全省通信业特有工种人员（包括在我省各通信运营企业、各增值业务单位以及其他单位从事通信行业各特有工种的合同制、劳务派遣、业务外包人员）有效落实国家就业准入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求，至明年底止，全行业通信专业特有工种在岗人员持证上岗率不低于95%。

二、安排及步骤

整个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即日起至明年上半年止，完成企业内部证书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衔接、融合工作和现从事增值电信业务人员的职业技能鉴定，达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求；在完成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将从事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的相关人员资质纳入《职业资格证书》管理。
上述增值电信业务指的是电信分类目录中第一类、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以及参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基础电信业务。
第二阶段自明年初至明年底止，完成企业无证在岗人员（含企业合同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业务外包以及通信建设施工单位的通信专业特有工种岗位人员）的职业技能鉴定，通过补训补考等方式，使全省通信行业特有工种在岗人员均达到持证上岗要求。

第三阶段明年下半年度起，推行“关口前移”培训鉴定方式，即通过企业、劳务公司、培训、鉴定机构等单位合作，为企业提供就业人员招聘、岗前培训和鉴定服务，对新进通信业特有工种从业人员实行按企业需求招聘人员，经培训考试达到企业上岗要求和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后再上岗，使进入通信业从事通信专业特有工种的从业人员上岗前亦达到持证要求。

以上三个阶段工作可以分段进行，亦可同时展开，以保证在时间上达到工作要求；自后年起，所有从事通信专业特有工种人员均达到就业准入制度要求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求

三、有关说明及要求

（一）省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成立职业资格管理处，主要负责我省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指导、检查以及与地方政府技能鉴定管理部门职能衔接工作。

（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列入《湖北省电信运营企业及其领导班子依法经营情况考评办法》管理，各省级公司及下属分公司是否达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求将列入考核评比内容，在作为管理局一项经常性管理工作的同时也作为电信运营企业及其领导班子依法经营情况管理的工作考核内容之一。

（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列为从事通信业务要求审批（备案）前置内容，各通信行业特有工种人员的职业资格列为从事通信行业各业务对人员资质的基本要求；凡需取得相关业务开办资质、业务审批（备案）的单位，其通信行业特有工种人员均应先取得相应工种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四）省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加强与企业相关部门工作联系，牢固树立鉴定为企业服务的思想，做好以国家职业标准为基本、兼顾企业发展实际、学考为企业所需的考试内容及鉴定方式、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探讨研究工作。

（五）各单位要加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领导，充分认识落实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国家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的一部分，是提高员工队伍基本素质、提升企业形象的重要手段途径之一，把落实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工作当作日常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来抓；各级鉴定工作管理部门要认真做好鉴定工作计划，认真开展员工技能培训工作，按照附件一《通信行业职业(工种)与企业岗位对应表》，将本单位员工按岗位对应相应的工种名称，有计划地组织员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按照管理局工作安排进程，达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求。

（六）管理局每年度将视情单独或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将对行业内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情况通报全省并抄送各集团公司；今年度的检查工作拟于明年元月份进行，此次检查只查找各单位存在问题和作小结讲评，不列入今年度《湖北省电信运营企业及其领导班子依法经营情况考评办法》评比内容。

（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创优争先”评比活动，表彰年度内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落实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好的单位和个人；对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业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推荐至工信部在全国通信行业中进行表彰。

（八）请各单位于九月底前将本单位现通信行业特有工种人数及持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情况按附件二《通信行业特有工种人数及持证情况统计表》要求上报我局职业资格管理处（联系人：侯青青，电话027-87796399、传真：027-87796000）。今后，请各单位于每年底将本单位通信行业特有工种人数及持证情况按附件二要求填写上报我局。
附件：一、通信行业职业（工种）与企业岗位对应表
二、通信行业特有工种人数及持证情况统计表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通信  职业资格  工作安排  通知
抄送：局领导，局内各处室，各通信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

印发单位：湖北省通信管理局          2010年8月31日印发
PAGE  
- 1 -

